
中山市岐江新城自建房风貌导则

（征求意见稿）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前言

为深入贯彻实施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实

岐江新城城乡风貌管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提升岐江新城范围内自

建房的建设品质与风貌水平，塑造具有“岭南特色、现代风尚、安全

宜居”的城乡建筑形象，特制定《中山市岐江新城自建房风貌导则》

（以下简称“本导则”）。

岐江新城作为中山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战略

平台，其城乡风貌是展示城市形象、传承地域文化、体现治理水平的

重要窗口。自建房作为城乡建筑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建设

与管理的规范化、品质化，对于优化新城空间形态、改善人居环境、

彰显地域特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导则旨在通过系统性指引，明确岐江新城范围内新建、扩建、

改造自建房在建筑风貌方面的基本原则、分类管控要求与要素设计指

引。导则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协调统一、和谐共生”“分

类管控，刚弹结合”及“避害防灾，安全为本”的理念，针对不同区

位（如靠近重要交通线、滨水区、临山地区、历史风貌区等区域）的

自建房，提出差异化的风貌引导策略与管控要求。

本导则内容涵盖总则、基本规定、基本原则、分类指引、要素指

引、负面清单及节能环保等七个章节，力求兼顾规划管理的刚性约束

与设计创作的弹性空间，引导建设行为在保障结构安全、尊重历史文

脉、呼应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朝着更加精致、协调、富有地域特色的

方向发展。



希望通过本导则的实施，能够有效规范岐江新城自建房的建设活

动，引导业主、设计者与建设者形成共识，共同缔造风貌协调、特色

鲜明、宜居宜业的城乡空间环境，为岐江新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

的物质空间基础。

本导则由岐江新城自建房建设审批管理部门负责解释。在执行过

程中，如遇国家、省、市颁布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应以新规定

为准。各相关单位应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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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贯彻“百千万工程”部署，落实岐江新城城乡风貌管控要求，

规范区域内自建房设计、建设与风貌管理，塑造“岭南特色、现代风

尚、安全宜居”的城乡建筑风貌，特制定本导则。

1.2 岐江新城北起鸡鸦水道，南至五马峰、康华路；东起濠江东路、

京珠高速，西至港口河，涵盖石岐街道、东区街道、火炬开发区、港

口镇的部分区域，范围总面积 57.65 平方公里。

1.3 本导则适用于岐江新城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改造的农村

村民自建房及其他合法自建房屋项目。重点管控靠近重要交通线、滨

水区、临山地区、历史风貌区等区域范围内的自建房屋。

1.4 岐江新城自建房建筑风貌除遵循本导则规定外，应符合国家、行

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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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1 自建房外立面的设计，不得损害建筑结构安全、危害公共安全或

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自建房外立面设计应根据建筑现状和改造要求评

估结构安全，对既有结构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在建造过程中发

生结构性破坏或倒塌。

2.2 新建、扩建的建（构）筑物应采用合理的结构与构造形式，应符

合现行国家、广东省及中山市相关设计规范、规程与标准的要求。

2.3 对于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名录的自建房、位于传统村落

与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自建房，应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东省文物建筑合理利用指引》《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

利用工作指引（试行）》《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定》等要求进

行专项保护和修复，不允许随意改变原有建筑风貌及周边历史环境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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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原则

3.1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遵循岐江新城各地区发展特点和规律，

依据文化类型、地理区位和发展状况的不同，实事求是，分类施策。

3.2 协调统一、和谐共生。鼓励在符合整体规划的前提下，借鉴本

地建筑风格、材料或元素，形成与附近区域历史文化脉络相协调又各

具特色的建筑风貌。

3.3 分类管控，刚弹结合。遵循精细化管控思路，根据自建房所处

的不同区位（如临山、滨水、历史文化街区、重要景观廊道等）和类

型，实施差异化的风貌引导与管控要求。根据岐江新城实际情况区分

刚性要求与弹性要求，明确负面清单。

3.4 避害防灾，安全为本。自建房选址必须避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

建筑设计应结构安全、布局合理，施工过程须规范操作，确保建筑质

量；必须严格执行建筑防火规范，并按要求配备必要的消防安全设施。

3.5 尊重规划、彰显特色。 自建房风貌设计应尊重岐江新城城市设

计的整体空间结构，在服从城市整体风貌管控的前提下，鼓励体现地

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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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用要求

4.1 总体风格导向宜采用现代简约风格，体现通透、轻盈、淡雅的特

质，可适当融合岭南设计手法。

4.2 立面设计应基于自建房的功能需求进行，注意增加促进统一风格

的立面改造元素（如统一颜色风格的屋顶、窗套门套等），使建筑群

具有整体性，突出区域特色。

4.3 鼓励建筑退距 3-5 米打造“四小园”，院墙宜采用低矮半通透设

计。

5 管控分区

根据《中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中山市

岐江新城总体城市设计和重点片区详细城市设计》对岐江新城的总体

定位和功能布局，结合自建房分布情况和片区发展实际，将岐江新城

自建房风貌管控划分为以下 4 个管控分区，分别为：新岭南水乡民居

区、沙边泗门现代侨乡村居区、白沙湾老富头现代宜居区、胜隆现代

滨水宜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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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岐江新城自建房风貌管控分区

5.1 管控要求

自建房风貌设计应尊重岐江新城城市设计的整体空间结构，在服

从城市整体风貌管控的前提下，鼓励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

5.2 港口新岭南水乡民居区

（一）核心气质：温润雅致、烟火共生，既保留 “依水而居” 的乡

愁记忆，又符合当代居住审美。

（二）色彩体系：主色调建议为米白、暖杏色、浅灰、青灰，延续现

状基底，形成柔和协调的视觉基调。鼓励辅助色为淡木色（门窗、栏

杆）、淡棕（仿木构件），尽可能避免高饱和颜色。点缀色建议仅在

檐口、门楣、花窗等局部使用淡木色，呼应岭南传统建筑符号。

（三）屋顶：以坡屋顶、平坡结合为主，禁止采用杂乱彩钢。

（四）立面：建议简化线条，用仿石涂料、清水砖替代廉价瓷砖，提

升肌理感与高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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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港口新岭南水乡民居区效果图

图 3：港口新岭南水乡民居区效果图

5.3 沙边泗门现代侨乡村居区

（一）核心气质：简约宜居、整洁有序，打造宜居又耐看的村居风貌。

（二）色彩体系：主色调建议为米黄、浅灰、暖白，局部可点缀红褐、

深灰。

（三）屋顶：以平屋顶为主，鼓励设置与碉楼风格相似的檐口、女儿

墙装饰。

（四）立面：外墙优先采用米黄色仿石漆、浅灰色面砖，避免玻璃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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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反光材质，与传统建筑的质朴质感保持一致。

（五）核心保护范围：以碉楼为中心，划定 50 米核心管控区，新建

建筑高度不得超过碉楼主体高度，鼓励风格更贴近传统风貌。

图 4：沙边泗门现代侨乡村居区效果图

5.4 白沙湾老富头现代宜居区

（一）核心气质：简约宜居、整洁有序，保留片区暖色调基底。

（二）色彩体系：建议以米黄、暖白、浅灰三大色系为主色调。辅色

调采用与主色调相协调的色系。

（三）屋顶：鼓励采用平坡结合形式，坡屋顶瓦面统一为深灰、红褐。

（四）立面：鼓励使用仿砖纹、浅米黄涂料、米白色真石漆等质感温

和的材料，延续片区质朴宜居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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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白沙湾老富头现代宜居区效果图

5.5 胜隆现代滨水宜居区

（一）核心气质：简约宜居、整洁有序，替换片区暖色调基底。

（二）色彩体系：建议统一建筑外立面的底色，在此过程中，可巧妙

运用“过渡色”来缓冲新旧建筑之间的视觉差异。外立面主色宜定为

米白色系，逐步取代现有的土黄等色系。屋顶色彩方面，可在不影响

片区整体风貌协调的前提下，谨慎引入低饱和度的灰蓝、雾蓝、浅青

灰等颜色作为替换选项。

（三）屋顶：建议以坡屋顶为主。屋顶色彩方面，可在不影响片区整

体风貌协调的前提下，谨慎引入低饱和度的灰蓝、雾蓝、浅青灰等颜

色作为替换选项，逐步降低自建房屋顶橙色饱和度。靠近工业园区或

住宅区的自建房尽量不用高饱和亮蓝，改用低饱和灰蓝、雾蓝、浅青

灰，与橙红屋顶形成柔和过渡，避免冷暖对冲。

（四）立面：采用浅灰白真石漆、冷米白仿砖面砖，保留岭南建筑简

洁肌理，尽量减少使用浮雕质感过强的面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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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滨水现代宜居区初期效果图

图 7：滨水现代宜居区后期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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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类指引

6.1 靠近重要交通线及河流区域

6.1.1 沿岐江河的自建房宜采用退台式建筑形态，重点关注自建房高

低有序，整体应以现代风格为主，建议采用浅色调，以浅灰色为主，

局部可点缀深色调。

6.1.2 长江路可视范围内的自建房，整体应以现代风格为主，建议采

用浅色调，以米白、象牙白、米黄色为主。外墙建议真石漆、仿石漆，

禁止小马赛克、瓷砖杂乱拼贴。

6.1.3 沿北外环路自建房立面宜采用浅色调，建筑外观风格应与周边

现有建筑保持协调统一。

6.2 沿重要片区

6.2.1 沿城市周边（具体解释详见“导则用词说明”章节）的自建房

外立面设计应主动与周边城市建成环境的整体风格保持协调。在确保

区域风貌基调相对统一的基础上，可适度拓展设计要素。鼓励以米白、

浅灰等中性色系为主色调，局部辅以低饱和度色彩进行点缀。通过现

代建筑语言对窗墙比、檐口线脚等细节进行提炼与创新，以提升设计

的整体品位与地域特色，探索多元化的风貌提升路径。

6.2.2 沿旅游休闲街区的自建房外立面设计紧密结合自建房可能承

载的旅游服务功能，如民宿、餐饮、文创小店等，倡导多元、包容的

设计手法。鼓励采用如落地窗、开放式阳台等通透的立面设计以增强

室内外空间的互动，或结合竹木等本土材料与现代工艺进行创新，营

造既具现代感又不失烟火气的街区界面，提升游客的沉浸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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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临山地区自建房应遵循“显山露水”的景观原则。临山首排建

筑应严格控制建筑高度与体量，建议以低层为主，避免对山脊线、自

然轮廓造成视线遮挡和视觉压迫。鼓励采取“前低后高、逐级退台”

的布局方式，利用建筑高差营造富有韵律的建筑轮廓线，使人工建筑

与自然山体形成和谐的对话关系。

6.2.4 靠近文物、历史建筑的自建房外立面设计必须严格遵守经批复

的相关保护规划和风貌管控要求。设计应深刻延续传统建筑在色彩、

材质及比例尺度上的特征。鼓励运用经过提炼和简化的地域性设计语

汇进行现代化转译，确保新建或改建的自建房在肌理、色彩、质感上

与历史环境、自然景观实现深度融合，减少对整体风貌造成不可逆的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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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要素指引

7.1 建筑色彩

7.1.1 自建房立面色彩改造应基于对当地文化背景及周边整体风貌

的尊重与呼应，进行综合考量与统筹设计。

7.1.2 在岐江新城区域，自建房主色调宜以灰色、白色、米黄色等色

系为主。辅缀色与点缀色建议采用红色系或蓝色系，以增强立面的层

次与活力。

7.1.3 位于商务区、金融中心及公共建筑周边的自建房，推荐采用灰

色系作为外墙主色。灰色系材料（如石材、金属、涂料等）有助于营

造庄重、专业的区域形象。

7.1.4 靠近中高层住宅区及文化场馆的自建房，宜以白色系为主色调。

可结合金属构件等现代材料，体现现代风貌与简洁大气的整体气质。

7.1.5 在材料选择上，应优先采用当地常见的砖、石、瓦、木材等乡

土建材，以延续地域特色，保留并彰显地方风貌。

正面案例 反面案例

7.2 建筑构件

7.2.1 自建房应在传承地域文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表达，建筑构件设

计应遵循“形式追随功能、细节彰显品质、整体协调统一”的原则。



13

7.2.2 屋顶宜选用简约的平顶、单坡或双坡造型，鼓励结合光伏一体

化与屋顶花园等功能性设计。檐口处理宜简洁利落，可适当提取本地

民居的出檐比例或收边做法，进行现代转译与表达。

7.2.3 外墙应与建筑整体立面相协调，宜采用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材

料，如清水混凝土、竹木纹理混凝土挂板、本土耐候钢材及高性能环

保涂料等，通过材料的质感、肌理与色彩丰富建筑立面层次，体现地

域文化特色与现代工艺美学的融合。

7.2.4 门窗开启扇布局应符合本地通风与采光习惯，窗框材料及色彩

应与墙体整体协调。

7.2.5 栏杆、阳台、格栅等外挂构件宜与建筑立面进行一体化设计，

造型应简约轻盈，避免繁复装饰。

7.2.6 围墙与院门设计宜简洁朴实、尺度适宜，可结合文化图案、装

饰符号、绿化配置及景观照明等手法，提升环境品质，彰显文化内涵。

7.2.7 空调室外机宜采用与建筑风貌相协调的遮蔽方式。可采用与墙

面颜色协调的装饰格栅进行隐藏，挡板可融入地域文化图案。管线部

分可使用扣板遮盖并与外墙同色处理，或通过仿生绿化缠绕等方式进

行视觉美化。

7.2.8 对已建成自建房中老化、破损的管材与配件应及时更新。对影

响立面美观的管线，可视情况采取迁移、包裹或色彩协调处理；排水

管出墙部位出现渗漏的，应做好防水与防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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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案例 反面案例

7.3 整体协调

7.3.1 立面外挂“三线”包括各种电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等，须

由相关电力、电信、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或管理部门负责统一整改；

外挂“三线”整治应由现行相应的行业标准指导实施，以安全实用为

前提，同时兼顾建筑内部的美观；现状的外挂“三线”应视实际需要

重新敷设，有条件的埋入地下统一布置，外露的要统一定位、统一高

度，做到横平竖直，布局、间距均衡。

7.3.2 鼓励相邻地块的自建房在建筑高度、色彩、材质等方面进行协

调设计，形成整体有序的街区风貌。

7.3.3 重要节点（如道路交叉口、滨水节点、轨道站点出入口）周边

的自建房，应注重建筑转角处理和对景关系，提升节点空间的识别性

和场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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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案例 反面案例

8 负面清单

8.1 刚性要求

8.1.1 不得拆除尚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建筑，但建成时间年代

较长、集中连片、风貌格局保存完整，具有较高科学、历史研究、纪

念价值的老房老屋。

8.1.2 不得对自建房外立面过度“涂脂抹粉”、盲目跟风 “刷白墙”；

不得乱写标语口号；不得在重要节点及公共空间随意悬挂宣传海报、

横幅。

8.1.3 应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

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8.1.4 改建、重建或新建自建房的，应符合以下建设标准：

（一）在农村宅基地上建设的自建房应符合下列要求：

1.建筑层数不得超过四层且不大于 15 米，第四层只允许建梯间及辅

助用房，面积不得超过基底面积的一半；

2.建筑首层层高不得超过 5 米，其他层高不得超过 3.6 米；

3.建筑总面积不得超过 35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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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要求预留消防通道和建筑间距；

5.临街自建房应按要求退让道路红线。

（二）在国有建设用地上建设的自建房应符合下列要求：

1.建筑层数不得超过四层且不大于 15 米，第四层只允许建梯间及辅

助用房，面积不得超过基底面积的一半；建筑屋面为坡屋面时，建筑

高度计算至檐口与屋脊的平均高度。

2.建筑首层和地下室层高不得超过 5 米，其他层的层高不得超过 3.6

米；底层客厅区域可以中空设计，中空面积不得大于首层面积的 20%，

中空层高不得大于 8 米。

3.建筑退让：地块临市政道路的，遵从市政道路退让要求；地块临市

政道路以外支路的，主出入口侧退让用地红线不应小于 2米；其他侧

面及背面的开窗墙面退让用地红线不应小于 2米；不开窗墙面退让用

地红线应符合下表要求：

不开窗墙面退让用地红线表

类别 地块面宽和深度（米） 建筑退后用地红线（米）

建筑侧面

（不开窗）

面宽≤5 ≥0.3

5<面宽≤10 ≥0.5

面宽>10 ≥1.0

建筑背面

深度≤10 ≥0.3

10<深度≤15 ≥0.5

深度>15 米 ≥1.0

注：地上建筑与地下建筑的退让标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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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女儿墙原则上不得超过 2 米，围墙原则上不得高于 2 米。

8.1.6 建筑风貌不应违背村庄规划、设计指引和村规民约的要求，不

应简单照搬外国、外省建筑风格。

8.1.7 不建设大雕塑、大喷泉；不建设无历史渊源的仿古牌坊、廊桥、

长廊等各种工程。

8.1.8 严禁使用彩钢板、石棉瓦等作为屋面或墙面材料，屋顶坡度设

计应适宜，避免对整体风貌造成破坏。

8.1.9 严禁使用未经达标认证、不节能环保或工艺粗糙的建材。禁止

大面积使用强反光或高亮度的不锈钢、铝合金等金属材料制作栏杆、

扶手、防盗网、门窗等构件。

8.1.10 建筑体量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单栋建筑风格应统一，多栋

建筑之间不应风格迥异。

8.1.11 防盗网、防护栏等外挑构件不得无限外飘，其形式、色彩应

与建筑立面一体化设计。

8.1.12 门窗、空调外机遮蔽罩、太阳能光伏设施等构件应进行风貌

整合设计，禁止使用高亮彩度的深色玻璃或强反光的金属材质覆盖外

墙。

8.2 弹性要求

8.2.1 不宜大量使用不锈钢材料做栏杆、扶手等构件。

8.2.2 自建房的屋顶、山墙、外墙和门窗不宜采用纯红、黄、绿、紫

等重度亮色或与周边建筑不协调、不符合地方传统风貌色系。

8.2.3 不宜采用“裸”墙、水泥砂浆等外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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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屋顶坡度不宜过大。

8.2.5 不宜采用强反光或高彩亮度的铁皮门、铝合金门。

9 节能环保

9.1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采用光伏一体化的模式，直接采用光伏遮阳，

享受发电效益。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

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51368）的规定。设计中将光伏与自建房

结合，平屋面可选择太阳能光伏板，坡屋面可选择太阳能光伏瓦。

9.2 建议采用遮阳型玻璃系统，可提高外门窗的遮阳效果，降低室内

空调负荷。常采用的遮阳型玻璃系统有着色玻璃、遮阳型单片 low-e

玻璃、着色中空玻璃、热反射中空玻璃等低反射率节能玻璃，玻璃可

见光反射比应不大于 30%（靠近道路/敏感部位应不大于 16%）。

9.3 鼓励自建房在建设中应用海绵城市技术，如透水铺装、雨水花园、

屋顶绿化等，提升建筑与场地的生态性能。

9.4 鼓励采用本土建材和可再生材料，减少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优先选用高性能隔热材料、节能门窗系统，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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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城市周边是指在城市建成区边缘、城乡结合部。

2 旅游休闲街区是指依托特色风貌与文旅资源打造，集观光游览、休

闲消费、特色商业、文化体验于一体，供游客与市民游玩休憩的特色

街区。

3 商务区是指城市里集中集聚写字楼、金融商务、商业服务、企业总

部，以办公、商务洽谈、高端商贸为主，配套完善、人流商务属性强

的功能片区。

4 金融中心是集聚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与配套服务，

汇聚资本、资金交易及高端财经业务，辐射区域乃至全国、国际金融

往来的核心功能片区。

5 退让指建筑物外墙与道路红线、用地边界或其他控制线之间必须保

持的最小距离。

6 容积率指项目用地范围内总建筑面积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值，是

衡量建设用地使用强度的重要指标。

7 天际线是指城市建筑物轮廓与天空的交界线，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

成部分。

8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一）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不得”；

（二）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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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三）表示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可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应该做到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四）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鼓励”

“优先”。

9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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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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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23 版）》

6.《中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自建房技术标准〉的通知》

7.《中山市农房风貌管控正负面清单》

8.《中山市农房风貌管控指导手册》

9.《中山市岐江新城总体城市设计和重点片区详细城市设计》

10.《中山市绿色建筑设计指南》（202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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